
中華民國 108年 7月 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 

第 2 1 屆第 3 次臨時會 議事錄 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編 
 



前   言 

一、本議事錄係根據本會第 21屆第 3次臨時會會議

紀錄資料分類彙編。 

二、本議事錄為顧及時效，匆匆付梓，未克一一送請

發言者校閱，其中若有詞未達意者或遺漏與錯誤

之處在所難免，敬祈察諒，並賜予指正為荷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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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事日程表  



 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3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

               

午別 

 

 

時間 

      會議次   

日期    星期 

上午 下午 

09：00－12：00 14：30－17：30 

七
月
三
日 

三 1 

一、 開幕典禮 

二、 預備會議 

（１） 代表抽籤決定席次 

（２） 通過議事日程表 

 三、下村考察 

七
月
四
日 

四 2 

 

審議鄉公所提案 
 

七
月
五
日 

五 3 

一、審議代表提案 

二、審議人民請願案 

三、審議臨時動議案 

四、閉會（不另行舉行儀式）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簽到簿 



 



 



 

  



 



 

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代表席次表 



第 21屆第 3次臨時會代表席次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  席 
吳昇和 

副主席 
楊益誠
  

秘書 

秘書 

各課室主管 

各課室主管 

鄉長 各課室主管 

報告台 

陳鳳英 
 

廖忠聖 
 

楊益誠 吳昇和 

李芳媚
  

楊才松 廖聰和 黃學臺 

田明元 鄭榮基 李德良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會議紀錄 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第 21 屆第 3 次臨時會會議

紀錄 

第 1 次會議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3 日上午十時 

地點：本會議事廳 

出席：如附簽到簿 

列席：如附簽到簿 

來賓：如附簽到簿 

主席：吳昇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

錄：李其珍 

本會劉秘書建廷報告：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，請主席宣佈開會。 

主席宣佈開會： 

一、開幕典禮 

二、預備會議 

（一）代表抽籤決定席次 

（二）通過議事日程表 

三、下村考察 

  

地點 1：賓朗村 28 鄰賓朗路 601 之 1 號(阿里

擺入口)。 

建議人員：鄭代表榮

基。 

地點 2：太平村和平路 197 巷口排水溝。 建議人員：鄭代表榮

基。 

 

散會：中午十二時十分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第 21 屆第 3 次臨時會會議

紀錄 

第 2 次會議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4 日上午十時 

地點：本會議事廳 

出席：如附簽到簿 

列席：如附簽到簿 

來賓：如附簽到簿 

主席：吳昇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

錄：李其珍 

本會劉秘書建廷報告：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，請主席宣佈開會。 

主席宣佈開會： 

審議鄉公所提案：5 件。 

散會：中午十二時十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第 21 屆第 3 次臨時會會議

紀錄 

第 3 次會議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5 日上午十一時 

地點：本會議事廳 

出席：如附簽到簿 

列席：如附簽到簿 

來賓：如附簽到簿 

主席：吳昇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

李其珍 

本會劉秘書建廷報告：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，請主席宣佈開會。 

主席宣佈開會： 

一、審議代表提案：9 件。 

二、審議人民請願案：無。 

三、審議臨時動議案：無        

四、閉會(不另舉行儀式) 

散會：中午十二時十分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鄉公所提案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3 次臨時會提案 

原 住 民 行 政 類 
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1 號 

案由 

為劉宗伯等 3 人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連分院 107 年度上字第 18

號民事判決具狀聲明上訴，本所函請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委任律

師費案經費計新台幣 50,000 元，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並列入 108

年度追加減預算辦理轉正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年 5月 29日原民土字第 1080031236號

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所已列入 108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同

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3 次臨時會提案 

原 住 民 行 政 類 
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       2        號 

案由 

為臺東縣政府補助「108 年度已設定他項權利之原住民保留地權

利回復處理計畫」請本所依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金額掣據請

領經費計新台幣 30,485 元乙案，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並列入 108

年度追加減預算辦理轉正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依據臺東縣政府 108年 5月 21日府原地字第 1080103130號函辦

理。 

二、本所已列入 108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同

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3 次臨時會提案 

主 計 類 
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       1        號 

案由 

敬請審議本鄉 108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。 

說明 

本鄉 108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，業已編印完竣，

歲入原預算 2 億 1,220 萬 5,000 元，追加 9,157 萬 5,000 元，合計

3 億 378 萬元；歲出原預算 2 億 1,551 萬 6,000 元，追加 1 億 945

萬 2,000 元，合計 3 億 2,496 萬 8,000 元；原預算移用以前年度

歲計賸餘 331 萬 1,000 元，本次追加減預算移用 1,787 萬 7,000

元，合計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2,118 萬 8,000 元。，敬請審議。 

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3 次臨時會提案 

人 事 類 
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       1        號 

案由 

修正本所組織自治條例第 5、9條，敬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依據本所 108年度第一次鄉務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為辦理本鄉公墓之規劃、使用、管理、各項殯葬設施使用規費之

收取及繳交事項業務，調整本所課室掌理業務調整，新增所屬機

關─殯葬管理所需要（修正條文第 5條）。 

三、刪除「圖書館」之設置，增列所屬機關「臺東縣卑南鄉殯葬管理

所」設置之法源依據（修正條文第 9條），修正情形如修正對照

表。 

四、檢附本所組織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、修正草案對照表、修正

條文各 1份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

 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3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 設 類 
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       1        號 

案由 

臺東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城鄉建設-原民部

落營造-原住民族部落文化綜合服務據點友善空間整建計畫」，核

定金費 1,120 萬元整，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並列入 108 年度追加

預算辦理轉正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依據臺東縣政府 108年 6月 28日府原設字第 1080133242號函辦

理。（檢附影本如附件） 

二、本所將列入 108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

同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代表提案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3 次臨時會提案 

清 潔 類 

提 案 人 鄭 代 表 榮 基 附 署 人 
廖 代 表 忠 聖 

田 代 表 明 元 
第 1 號 

案由 

建請鄉公所修剪太平村路樹，以維村民及行車、行人安全。 

說明 

颱風季節將至，太平村太平路、和平路及民生路路樹樹枝茂盛，颱風

來臨易折斷影響行車、行人安全，造成人身及車輛損害。 

辦法 

請公所派員修護路樹以維鄉民人身及車輛行人安全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3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 設 類 

提 案 人 鄭 代 表 榮 基 附 署 人 
廖 代 表 忠 聖 

田 代 表 明 元 
第 1 號 

案由 

建請鄉公所在泰安村 19鄰 552號前鋪設 AC長 250公尺*寬 4公尺，擋

土牆高 1.5公尺*長 250公尺。 

說明 

該路段年久失修，路面崎嶇不平，路基掏空，影響行車、行人安全。 

辦法 

請公所轉陳相關單位協助處理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3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 設 類 

提 案 人 李 代 表 德 良 附 署 人 
田 代 表 明 元 

鄭 代 表 榮 基 
第 2 號 

案由 

水溝已年久失修，渴望儘速排除。 

說明 

明峰村龍過脈部落，台九線省公路沿線 200 公尺水溝，已阻塞多時，

期待能快速改善。 

辦法 

請公所轉陳公路局派員勘查辦理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3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 設 類 

提 案 人 陳 代 表 鳳 英 附 署 人 
楊 代 表 才 松 

廖 代 表 忠 聖 
第 3 號 

案由 

建請清運污泥並改善排水溝。 

說明 

本鄉太平村和平路 17號宅後方農田排水溝，因污泥造成排水功能失效

而遇豪大雨就水淹民宅，請清完污泥後，請公所協助改善排水溝，請

公所重視以保村民生命、財產。 

辦法 

建請公所派員勘察協助轉相關單位速清除污泥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3 次臨時會提案 

公 管 類 

提 案 人 鄭 代 表 榮 基 附 署 人 
楊副主席益誠 

黃 代 表 學 臺 
第 1 號 

案由 

建請鄉公所改善太平村 13鄰 197巷排水溝，以維居家行人安全及環境

衛生，建請台電遷移電桿以利排水暢流。 

說明 

太平村和平路及和平路 197 巷巷口台電電桿設置於排水溝上，阻礙排

水功能。 

辦法 

函轉相關單位卓處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3 次臨時會提案 

公 管 類 

提 案 人 田 代 表 明 元 附 署 人 
楊 代 表 才 松 

廖 代 表 聰 和 
第 2 號 

案由 

建請公所於東興村東園一街二巷方向設置反射鏡兩支以維護行車安

全。 

說明 

如案由 

辦法 

請公所採納建議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3 次臨時會提案 

公 管 類 

提 案 人 田 代 表 明 元 附 署 人 
楊 代 表 才 松 

廖 代 表 聰 和 
第 3 號 

案由 

建請公所於東興村一街二巷 7號後方轉彎處裝設路燈一盞，以維護行

車安全。 

說明 

該路段夜間昏暗往來人車頻繁，無照明設備非常危險，請公所重視。 

辦法 

請公所採納建議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3 次臨時會提案 

公 管 類 

提 案 人 田 代 表 明 元 附 署 人 
黃 代 表 學 臺 

廖 代 表 聰 和 
第 4 號 

案由 

建請公所於東興村東園三街方向 100公尺處改善照明路燈，以維護人

車安全。 

說明 

該路段為轉彎處，該居民反映多時，請公所重視。 

辦法 

請公所採納建議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3 次臨時會提案 

公 管 類 

提 案 人 陳 代 表 鳳 英 附 署 人 
楊 代 表 才 松 

廖 代 表 忠 聖 
第 5 號 

案由 

建請於本鄉溫泉村 2鄰 1巷內裝設路燈乙盞。 

說明 

溫泉村 2鄰巷內入夜漆黑一片路燈有限，鄰內村民進入常造成行車擦

撞，險象環生，建請公所重視以保障村民行車之安全。 

辦法 

請公所重視裝設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議決分類統計表 



 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3次臨時會議決分類統計表 

案 件 鄉公 

所提 

案 

代表 

提案 

代表 

臨時 

動議 

人民 

請願 

案 

本會 

提案 
合計 件 數 

類 別 

文 化       

行 政       

建 設 1 3    4 

民 政       

農 業       

教 育       

清 潔  1    1 

主 計 1     1 

人 事 1     1 

圖 書       

原 住 民 行 政 2     2 

議 事       

公 管  5    5 

小 計 5 9 0 0 0 14 

備 考       

 


